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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传世名作《乌合

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对集体心态进行过详细地描

述。在他的笔下，群体是一群随意又极具破坏性的乌合之

众，“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

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

去了一切批判的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①从

视频分享网站产生的背景、发展的个性及价值追求来看，早

期的播客参与者俨然带有显著的乌合之众的痕迹，匿名情

境下的非理性表达占据了这一时期影像阐释的主流。伴随

自身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加诸于视频分享网站之上的制约

因素也逐步显现。在自律和他律的双重效应以及发展压力

的裹挟下，视频分享网站正在经历着一场从内而外的成长

蜕变。主要表现为：一是其参与者正在从初期非理性的匿名

者成长为当下理性的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不断增

强；二是发展进程中时时闪耀的公民智慧正在取代单纯的

个体狂欢，一味满足自我的人生观逐渐被关注社会的普世

价值观所冲淡。本文将借用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的相关视

角，循着这一蜕变的轨迹解读视频分享网站中群体信息传

播的嬗变并对体现这一趋势的事实和缘由进行理性分析。

一、乌合表达：匿名情境下的非理性狂欢

日常生活互动常造就各种不同的类型格局，这些类型

伴随着与他人相处的经验和接触程度的不同，渐渐地由面

对面的情境逐渐远离到匿名的情境。匿名现象的产生一方

面使行为主体的真实身份得到妥善庇护，个体因而可以免

于世俗社会规则的限制与压力，真实的表达自我诉求；另一

方面，主体的隐蔽性亦降低了主体行为的社会约束，真实身

份与心理动机的分离使匿名本身就含有非理性的成分。网

络虚拟空间以数字化的信息模式组织、传播和呈现各种信

息，兼具敞开和遮蔽二重性，匿名现象在此觅得了新的发展

舞台。“网络匿名既是现实匿名的延伸，同时又放大了现实

匿名的非理性效应。现实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对立和矛盾因

此被赤裸裸的置于大众狂欢的广场，各种虚拟的价值感受、
游戏的心态等被一一展示。”②

视频分享网站缔造的数字化空间承继了网络虚拟空间

的一般特质。自它的建设到当下的相对成熟，其目标受众始

终带有鲜明的匿名性烙印。但是，他们又不仅仅是一群匿名

的乌合之众，单一的匿名性并不足以涵盖这一群体的主要

表征。从群体的年龄层次入手，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的低

龄大众赫然构成了视频分享网站用户的中流砥柱。他们乐

于彰显个性并热衷追逐娱乐狂欢。匿名的低龄化群体使视

频分享网站的非理性表达成为了可能。
根据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的论述：“印

刷时代是一个阐释的时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

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

征———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

矛盾的憎恶、超长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③到了电视媒介盛行的

年代，无聊琐碎、语无伦次成为电视的流行内容。公众话语

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文化精神枯

萎，沦为一场滑稽戏。如今，媒介的泛娱乐化危机同样在视

频分享网站之上得以应验。不仅娱乐类内容长期霸占视频

分享网站点播榜的前列，草根大众作为个性化内容的主要

生产者，其制作、传播的碎片化影像亦大都带有浓烈的娱乐

化色彩。他们或是经由原创，或是通过对传统媒体内容的加

工再演绎来赢得人们的关注。例如，风靡网络的原创配音集

中营“胥渡吧”的创始人胥渡凭借一部搞笑十足的《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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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合表达到理性传播
———以群体心理学视角解析网络视频分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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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早期的播客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过度娱乐化、炒作起哄等非理性狂欢行为在视频分享网站中大行其道。
随着网络传播的不断演进，匿名的大众成长为公民，群体智慧取代了个体狂欢，视频分享及其传播发生了由内而外的蜕变。
面对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记录民间草根内容、群体围观提升了政府执政效率，视频分享正在成为个人或群体主动维权的一
种重要手段。虽然理性与非理性的声音和形象仍将同时存在，但视频分享网站拥有更多理性公民的智慧表达将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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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容嬷嬷》开创了创意配音的风潮。他用以假乱真的声音配

之重新剪辑后的视频画面震撼了众多网友。以此为起点，

“胥渡吧”迅速走向壮大，经典不断，犀利的吐槽涉及现实社

会的多个方面，打造了一种全新的品牌文化。与之相比，曾

在 BBS 和博客流行伊始大红大紫的诸多网络红人却并未能

借助视频播客的东风获取如以往一般的网络盛名。不能排

除网络几年间的发展已经让曾经的网络红人变旧人，不能

再引发网友的热捧。但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忽视由于播客影

音和博客文字表达方式的差异带来的影响。从 BBS、博客到

播客，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形式上的更替，而是一个如

何通过视觉影像在表达内容上的提升。影像的通俗易懂既

打破了文字解码所带来的局限，“使人们在影像出现的短短

二十年内，就懂得了画面的纵深、隐喻和象征”，④也打破了

文字和图片表达为大众预留的宽广的想象空间。直接形象

的呈现方式激发了个体的表现欲，亦极大增强了娱乐化的

戏剧张力。
“讽刺、幽默、恶搞类视频的大量涌现以一种近乎不确

定的、游离的方式解构着传统精英文化的强势地位。但与此

同时，玩笑和戏谑的娱乐精神的过度蔓延亦减弱了视频分

享网站所应承担的媒体责任感，娱乐和严肃之间的固有界

限惨遭瓦解。”⑤其中，有些视频播客创作者为获取惊险刺激

的娱乐效果，不惜通过各种方式，把耸人听闻的真人实录放

在网络上，进而挑战人体可能承受的极限。一段拍摄于上海

地铁 3 号线，冠以《卧轨自拍》之名的 50 秒惊险视频以第一

人称的视角记录了“列车驶来———拍摄者跳下铁轨———平

躺在铁轨间———列车驶过急停———钻出车底———爬上站

台”的全过程，视频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后引起舆论哗然。
这种以生命为代价、荒诞不经的非理性行为在传统媒体的

价值体系中被归为恶搞行列，难登大雅之堂。但在现实社会

理性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发生偏离，自娱自乐、随意任性

成为新游戏规则的感召下，类似视频不仅得到了网络群体

的追捧，还在不间断地进行着更新换代的工作，视频分享网

站就这样满足着庞大网络群体的娱乐需求。
视频分享网站过度娱乐化的氛围为网络炒作事件的频

发提供了可乘之机。网络为每个传播者提供了相同的机会，

但也同样残酷地警示每个传播者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

的目光，传播效果就几近为零。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从

web1.0 向 web2.0 的转型，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传

播格局视阈下，一个横向传播的社会已然形成。“横向社会

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接入’到信息传播的新技术中，并且进

入到以超出传统的上下垂直的方式将人们联系于网络之

中。”⑥信息的进一步泛滥和舆论场的愈加多元化极大增加

了引起公众注意力的成本，因此，唯有具备新奇的内容和独

特的形式才有可能在纷繁杂乱的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然

而，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的世俗化与功利化倾向已使人

们渐渐远离严肃的精品创作，浮躁的社会风气驱使众网络

炒作者将创作的视角转向煽情、猎奇的社会事件，利用网民

最原始的窥私欲和无聊心理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其结果

一方面造成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现象盛行，众多人物和事件

或被贴上以偏概全的标签，掩盖了事实的本质与真相；或有

意无意间与性、腥等低俗字眼联系在一起，撩拨着大众脆弱

而敏感的神经；另一方面，与传统媒体相比，视频分享网站

内容偏向浅显直观的同时，在表达方式的选取上亦显得愈

发激进。为赢得更多的点击率，炒作者经常主动爆料制造争

议。甚至可以置道德底线于不顾，不择手段。特别是针对一

些社会负面现象，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措辞夸张的文字和

喧嚣煽情的语气激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这不仅助长了不良

之风的滋长，扭曲了个人正确的价值观念，更严重影响了视

频分享网站的公信力建设，使其逐渐沦陷为谣言的集散地

和网络炒作的秀场。
不仅如此，视频分享网站虚拟、开放和自由等特性也为

网络起哄、人肉搜索等不良网络集群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

笔。众所周知，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

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个体的心理行为

趋向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

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的

基于压抑的情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因此，对社会高速

发展期间所产生并积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宜尽快化解而不

宜蓄积；对不满的情绪宜尽快疏导而不宜堵截。”⑦视频分享

网站通过“允许行为的自在表达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倾向

的积累，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功效。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的

大众因而得以在网络虚拟的广场上进行着欲望化的言说，

演奏着话语的狂欢曲。”⑧遗憾的是，一如冲突功能理论所描

述的那样，“冲突虽提供了敌对情绪的替代目标以及发泄的

手段，经由这些安全阀，敌意不至于指向原初的目标，但在

对替代目标进行攻击时，尽管可以通过沟通引开攻击的通

道而使原初的关系得到保护”，⑨一场新的与替代目标的冲

突仍将会发生。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系统和个人付出代价。
同样的，视频分享网站在担当社会安全阀的同时也是有代

价的。负面的社会情绪一旦在视频分享网站上找到合适的

宣泄缺口，就会迅速传染给其他网民。起初或许只是个人零

星的微弱抱怨，诉说着生活与工作中的琐碎与不满。这种

“颇有共识的由头经过网络的转发与分享而快速传播开来，

以致扩散至无数的网络终端。不满宣泄的力量不断强化，宣

泄的对象逐渐扩展并借助对网络事件的关注扩大到对社会

公共事务的讨论。”⑩由于视频分享网站的用户冲动、易变且

急躁，他们不接受推理，只能用形象来思维，偏执、专横又保

守，因此讨论的议题在不断深入化与扩大化的过程中常常

远离网络事件的客观事实本身而褪变为带有情绪宣泄的、
对现实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批判。“网民群体的非理性极易在

某些意见领袖的引导下走向失控的极端化，演变成一群名

副其实的网络暴民。他们以道德之名恶意制裁他人的倾向

极有可能对社会系统和个人造成新的伤害，甚至产生新的

矛盾。”輥輯訛近年来，类似的网络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药家鑫案

即是其中之一。
如今，再次回首药家鑫杀人案的始末，网民群体的反复

无常依然耐人寻味。“从最初极力要求药家鑫死刑到为药家

鑫之死拍手称快，再到质疑药家鑫被判死刑是否受到喧嚣

一时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其行为和态度因事件的推展而发

生多次明显的转变。”輥輰訛狂热表达后的理性追问将彼时网民

的非理性映衬的更加淋漓尽致。唯一值得商榷的是此种总

结和反思的力度和效果究竟如何。普通大众运用视频分享

网站等新媒体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意见表达和讨论自形成议

题、舆论升温、集中热议到舆情衰退，议题骤起骤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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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衰退也快。大众往往还没有从一个事件中完全抽离，另

一事件便接踵而至。这样，“符号的意义不停的流失和消散，

变的愈加难以把握。即使是曾经的全民关注也最终难逃被

遗忘的厄运。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公众的反思与同情被过度

消耗，长此下去，公众要么变得更加极权暴力，要么变得麻

木不仁。”輥輱訛

二、公民智慧：理性意志的广泛传播

早期视频分享网站在匿名情境下的非理性表达固然不

妥，但考虑到当初尚未有任何免疫力的视频分享网站所处

的混乱网络环境，它的诸多不良表现也就有了值得理解和

同情的理由。而且，如果网民仅仅只是一群简单的乌合之众

或狂欢之徒的话，网络很可能早已在爆炸式的信息中沦为

语言暴力的刑场或直接导致瘫痪。事实上，随着网络传播不

断向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从匿名者成长为公民，群体的智慧

取代大众的狂欢已经成为新的网络特征和推动网络发展的

必然力量。身处其间的视频分享网站在信息传播方式与内

容上的转变同样有着赢得社会认可的良好作为。
在新闻传播领域，传统新闻媒体历来是重大新闻事件

的记录者和参与者。大量新闻素材经由专业的媒体从业人

员采集、编码后向社会大众广泛发布，成为普通民众认识和

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可是，受时间、空间、人力等主客观因

素的限制，专业新闻记者无论多么勤奋也不可能出现在所

有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特别是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传统媒

体往往难以及时赶到而错失一手的影像资料。此时，现场目

击者就成为专业队伍最好的替补。伦敦地铁大爆炸的发生

堪称新闻传播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一直被当作玩具的拍

摄手机为媒体提供了大量记录爆炸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虽

然所拍摄的影像没有经过视听语言艺术的修饰，成像质量

亦无法与专业摄影师相提并论，但最直接真实的现场信息

使其具有了重大的新闻价值。在随后的多次突发灾难、重大

社会事件中，普通受众在“正确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运用手

中器材拍摄照片和视频并将其上传至视频分享网站成了新

闻界的一个‘异象’。它正以意想不到的数量和速度显示了

沉默的大多数参与公共话题的热情。”輥輲訛这些来自民间的播

客影像凭借在现场感和时效性上的优势，担当起社会影像

记忆和还原现场依据的重任。2009 年央视新大楼北配楼火

灾事件，就是聚集在附近的众多围观群众通过大量的视频、
图片和文字对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直观立体的呈现。随着越

来越多来自火灾现场不同角度的影像播客被发布，及时、多
元化的报道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引发了人们

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而主流新闻媒体对此次突

发事件的反应明显迟缓许多。
非但这样，视频分享网站还能记录大量传统媒体人在

现场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对外公布发表的图文内容，传统媒

体的领域因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被撕开了一个缺口。例如，

江苏教育电视台某竞猜节目曾邀请网络上争议颇多的干露

露母女参加节目，录制当天，干露露不仅穿着性感，现场频

频走光，母女二人更是大爆猛料、粗口不断。如果没有视频

播客的存在，此事将在传统媒体的掩饰下成为坊间的流言

蜚语，或许永远无法被揭开真相。所幸的是，现场观众所拍

录的视频随即被发至各大视频播客平台，广大网民在第一

时间看到了这场闹剧的实况，引来阵阵声讨。很多网友在痛

斥干露露母女之余，更斥责该节目无水准，为收视率不择手

段。很快，该节目就被国家广电总局勒令停播并严禁丑闻劣

迹者发声出镜。广电总局的这一举措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

致认可，堪称是对唯收视论和娱乐至死的一记当头棒喝。
除勇敢面对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民间草根纪实性内

容也是视频分享网站转变影响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长期

以来，传统影像都是整套制作班底合力运作的产物，有着巨

大的诱导功能。它以全方位的传播领域和全能的传播视点，

将分散的、孤立的、单独的受众行为整合成了统一的、群体

的社会行为，使得人们在观看之时能够找到一种在公共生

活中难以找到的共同语言。它不仅仅是消遣和娱乐，而且是

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传统媒体在内容上的此种议程

设置以及在传播工具与渠道上的垄断造成了网络舆论发展

的不平衡，视频分享网站的崛起则被视为消除传统媒体这

一弊病的一剂良药。
由于视频播客的拍摄者大都是草根阶层，因此比传统

媒体拥有更多记录现实社会的机会，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也

更加原汁原味。这些主要依靠个体创作的平民化影像摆脱

了政治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传统影像所隐喻的共

同语言消失了。透过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生活记录片段，

人们能够观察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领略到社会现实的

善与恶、美与丑，洞察潜在的社会危机。
视频分享网站对新闻现场和生活片段的记录吸引了众

多网民的围观，亦产生了奇特的凝视现象。依照福柯的观

点，公共场合的凝视、注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在注视和凝

视的过程中，权力会被再生产、再分配。他以医院、圆形监狱

为例来说明现代社会是如何运用无所不在的凝视，从而达

到只有权力才有的监督功能的。在他看来：“将需要监督的

事务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便会使人变得温顺、合乎规则，

就像用现代军事理论武装起来的驯服的士兵一样，随时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一种权力的自动运作，也是一种权力

的化境。”輥輳訛从视频分享网站存在的诸多经典个案入手，网络

围观中也存在着凝视权力。虽然“网民的集聚常常拥有不可

控的杀伤力，但在积极、进步、有意义的暗示下，群体也可以

表现的崇高而有益。”輥輴訛当面对社会丑恶现象，人类天生的公

平正义感往往占据情感的上风，网民群体借由自由、自主的

发声，甚至“只看不回”、“只看不说”等手段推动着网络空间

的表达热潮。这些围观将“原本处在隐匿状态的公共权力放

置到了一个公众目所能及的地方，行政权力得到监督甚至

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輥輵訛其直接表现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在

网络围观前几乎清一色的推诿、不作为迅速替换为果断、高
效率的行动，以此来回应网民群体的现实需求。

2011 年的“小悦悦事件”不仅成为我国各类媒体和民

众热议的话题，亦引起了国外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事件极

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给相关部门带来巨大压力，促使案件短

时间内告破。在这里，网民围观凸显出了一种早期网络公民

社会的痕迹。
在围观凝视之外，视频分享网站品牌价值与公众媒介

素养的不断提升也使其日渐成长为个人或群体捍卫自身权

（下转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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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动维权的新通道。如果把传统三大媒体时代的舆论发

展称之为“蜂窝煤时代”，即蜂窝煤起火点高，不容易点着，

即使点着了也看得见烟，看得见火，甚至可以看得见是谁在

那里煽风点火。那么“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发展则进入了‘微

波炉时代’，你看不见烟也看不见火，甚至看不见是谁在那

里煽风点火，但舆论却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一个峰

值”。輥輶訛视频分享网站身为新媒体家族的一员，在社会舆论引

导方面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麦克卢汉“媒介是

人的延伸”所指出的，它不仅仅延伸了视听内容，而且延展

了视听时空，实现了从两级传播向 N 级传播的转变，传播能

力大为增强。诸多弱势群体因此在维权无门或维权无果的

窘境下开始主动尝试把视频分享网站当作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突破口，希冀借助其社会影响，使自己微弱的求助之声

被更多人听到。
传播学大师尼尔·波兹曼在 2000 年的媒介环境学年会

上曾提出指导认知媒介的四个问题：“媒介多大程度上对理

性思维发展做出了贡献？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的进程

做出了贡献？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有意义

的消息？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的道德感和向上

的能力？”輥輷訛批判视野下重新审视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现状

可以看到，在视频分享网站这一辽阔的平台上既有娱乐肤

浅的内容又有理性深刻的追思；既有乌合之众、群氓之首对

民主精神的践踏，也有大众诉求的积极表达对社会民主的

推进；既有繁多琐碎、虚假色情的垃圾信息，也有对新闻突

发现场和草根生活的生动呈现；既有对弱小同情与怜悯的

人文情怀，也有感性情绪被极端放大后的狂热无常。理性、
非理性的声音、形象将继续共存于视频分享网站中。尽管如

此，视频分享网站理性公民的发展趋势已成必然。这种趋势

不仅让大众拥有了更多创造媒体内容的权利，而且群众的

智慧在技术结构转型与自媒体环境中被激发，其社会影响

力伴随着视频分享网站的成熟和理智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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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不是事实真相，却是他记忆中的真相，他的言论同样不

能构成谎言，因为他表达了与其记忆相符的传播内容。例

如，在电影片《美丽心灵》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普林斯顿大

学数学教授对妻子说：“我一直在替政府工作，做最高机密

的工作，有人恐吓将在美国制造一个大灾变，苏俄大概认为

我的研究数据很重要，所以才不杀我，把我关在这里，不让

我继续工作。”虽然这个精神分裂病人所说的并非事实真

相，但每一句话都与他记忆中存在的部分完全符合，他口语

传播的言论，并没有构成对妻子说谎，恰恰说出他记忆中的

实话。
对于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我们没有权利说他传播的非

真相内容一定与其记忆不符，也许这正是他记忆中的真相，

他却无法意识到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记忆传播的另一种特殊情况是，那些非真相的言论

重复多了，将现在的记忆替代过去的记忆，而成为记忆

真相的言论，也不被界定为谎言，因为他所传播的内容

与其现在的记忆完全符合，尽管当初的言论可能涉及谎

言。谁都不能说“非谎言，即真相”，谎言与真相之间存在

着第三空间。分析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可知，所有与传播

者记忆不符的言论，都属于界定谎言口语传播过程中传

播内容的考察范畴。

五、结 语

在心理学对谎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播过程三个基

本要素分析的结果，谎言界定的范畴必然包括有意表达的

传播者、与记忆不符的传播内容、未授权允许的受传者三个

方面。在传播过程中提炼的传播三要素，为谎言界定提供了

更为精确的衡量标准。至此，可以给谎言一个全新的定义：

传播者有意表达的与其记忆不符的言论，且受传者并未允

许这样的言论出现。一旦符合这些条件，即可判定该言论为

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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